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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和相关监管规定，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对

2022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2022年度预

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交易内容与上一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相比无新增，包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办公场所的承租、 出租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其业务范围内提供或接受劳

务、公司境内外金融子公司提供或接受相关金融服务等。

2022年3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栾先舟、方舟、张建军、臧炜、刘国升、潘瑞平等6人因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及其关联单位任职，或其任职由中国泛海推荐，成为本次交易的关

联董事。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陈飞翔、严法善、唐建新（均

系公司独立董事）等3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该股东大会上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中

国泛海、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卢志强等（具体关联股东情况以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股权

登记日登记信息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销售商

品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泛海物业” ）接受关联人委

托，对民生金融中心项目进行物业管理，

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格 609.67 90.80 648.58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商会大厦分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委

托，对齐鲁商会大厦项目进行物业管理，

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格 140.07 26.74 148.38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委

托，对潍坊拉菲庄园项目、潍坊泛海发展

大厦项目、 潍坊城市花园项目进行前期

物业管理服务，收取物业服务费

市场价格 116.85 19.66 123.96

常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委

托， 对青岛泛海名人广场综合楼进行物

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格 4.22 0.68 4.13

深圳市高新投三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原深圳

市泛海三江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委

托，对关联人在深圳工业区、荔园新天地

项目、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期办公楼租

赁办公室及停车位进行物业管理服务，

收取物业服务费

市场价格 81.19 12.94 81.19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委

托， 对关联方运营酒店停车场进行物业

管理，收取车位管理服务费

市场价格 54.49 8.10 65.34

陕西九州映红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委

托， 对陕西兵马俑国际旅游广场项目进

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格 54.02 6.67 50.88

通海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泛海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资产管理服务，代管其在深圳资产，收

取管理费

市场价格 10.00 0.00 3.02

小计 1,070.51 165.59 1,125.4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酒店客房、餐饮等服务，向其支付服务

费

市场价格 154.73 21.20 139.40

泛海园艺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绿化工程服务， 向其支付服

务费

市场价格 1,800.45 0.00 110.00

小计 1,955.18 21.20 249.40

向关联

人出租

房屋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 武汉泛海城

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城广公司” ） 分别向关联人出租武汉

汉口泛海喜来登酒店、 费尔蒙酒店物业

及相关设施设备等，收取租赁费

市场价格 5,478.74 48.16 5,222.89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人出租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期写字楼作为办公

用房，收取租赁费

市场价格 4.88 0.78 5.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银行” ）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人出租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楼商业作为其办公

营业场所，收取租赁费用

市场价格 100.38 0.00 242.48

深圳市高新投三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原深圳

市泛海三江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

电子”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公司、 城广公司向

关联人出租房屋，收取租金

市场价格 53.69 9.33 51.97

小计 5,637.69 58.27 5,522.46

租赁关

联人房

屋等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北京民生金融中

心部分房屋作为办公、会议用房，及租赁

外围广告牌及车位， 向关联人支付相关

费用

市场价格 6,788.98 1,413.79 7,853.09

常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青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公司” ）向关联人

租赁青岛泛海名人广场综合办公楼作为

办公用房，向其支付租赁费

市场价格 45.51 8.35 54.66

通海国际集团美国有限

公 司 （Tonghai�

International� Group�

(USA)�Co.�Ltd.）

公司全资子公司通海置业有限公司

（Tonghai�Properties�Corp.） 与关联人

签署分租协议，租用办公空间，向其支付

租赁费

市场价格 323.64 81.14 307.51

PT.China� Oceanwide�

Indonesia

公 司 境 外 附 属 公 司 PT.MABAR�

ELEKTRINDO向关联人租赁办公楼宇、

公寓，向其支付租赁款及管理服务费

市场价格 117.79 27.33 224.65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泛海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关联

法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关联人车辆为办

公用车，向其支付租赁费

市场价格 57.90 11.81 57.20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商会大厦分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信托” ）租赁齐鲁商会

大厦项目部分房屋作为办公用房， 向关

联人支付租赁费

市场价格 79.70 14.63 79.7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租赁关联方部

分房屋作为办公用房， 向关联人支付租

赁费

市场价格 85.04 15.38 85.04

小计 7,498.56

1,572.43

8,661.85

总计（除据实结算交易外） 16,161.94

1,817.49

15,559.19

其他金

融管理

服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

按照一般商务条款， 与关联人发生存款

类日常交易，收取关联人所付存款利息

市场价格 据实结算 0.08 132.27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泛海集团有限公

司、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等公司关联法

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太财险” ）向关联人提供

承保，收取保费

市场价格 据实结算 161.83 516.13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民生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等

关联人以自有资金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

民生信托发行的产品，从而获得收益

市场价格 据实结算 0.00 383.52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与关联人发生

再保险业务有关的分出保费、 摊回分保

费用、摊回分保赔款

市场价格 据实结算 43.04 110.32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泛海在线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代理业务，向其支付代理费

市场价格 据实结算 124.83 757.87

小计 据实结算 329.78 1,900.11

向关联

人支付

赔款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泛海集团有限公

司、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等公司关联法

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向关联人提供

承保后，支付关联人赔款

市场价格 据实结算 11.77 86.85

小计 据实结算 11.77 86.85

总计 ——— ——— 17,546.15

注：

1.�“预计金额” 为“据实结算” 的交易均系常规金融类业务，涵盖银行、信托、保险业务，因市

场情况持续变化，业务的发生时间、规模不确定，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此类

关联交易金额无法预计，具体将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2.�本表格及“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表格中“关联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2022年度预计所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5,841.64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

2022年度预计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85.42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与三江电子2022年度预计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34.88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

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

联人委托，对民生金融中心项目进

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648.58 622.64 39.70% 4.17%

泛海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商会

大厦分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

联人委托，对齐鲁商会大厦项目进

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148.38 140.23 9.08% 5.81%

泛海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

联人委托， 对潍坊拉菲庄园项目、

潍坊泛海发展大厦项目、潍坊城市

花园项目进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收取物业服务费

123.96 125.85 7.59% -1.50%

常新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

联人委托，对青岛泛海名人广场综

合楼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4.13 4.44 0.25% -6.98%

深圳市高新投三

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原深圳市

泛海三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

联人委托， 对关联人在深圳工业

区、荔园新天地项目、武汉泛海城

市广场一期办公楼租赁办公室及

停车位进行物业管理服务，收取物

业服务费

81.19 84.24 4.97% -3.62%

泛海酒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

联人委托，对关联人运营酒店停车

场进行物业管理，收取车位管理服

务费

65.34 31.15 4.00% 109.76%

陕西九州映红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

联人委托，对陕西兵马俑国际旅游

广场项目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

酬金

50.88 61.96 3.11% -17.88%

通海控股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公司向关联

人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代管其在深

圳资产，收取管理费

3.02 5.87 0.18% -48.55%

通海控股有限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山海天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海

天” ）向关联人销售入户门，收取

相关费用

508.05 520.38 31.10% -2.37%

小计 1,633.53 1,596.76 100.00% 2.3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泛海酒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酒店项目管理服务，向

其支付服务费

0.00 873.58 0.00% -100.00%

泛海园艺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绿化工程服务，向其支

付服务费

110.00 1,995.42 45.44% -94.49%

海墨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中国通海国际

金融有限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广告服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 74.70 0.00% -100.00%

北京经观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公关服

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132.08 166.60 54.56% -20.72%

小计 242.08 3,110.30 100.00% -92.22%

向关联人

出租房屋

泛海酒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城广公

司、 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公司” ）分别向

关联人出租武汉汉口泛海喜来登

酒店、费尔蒙酒店以及杭州泛海钓

鱼台酒店物业及相关设施设备等，

收取租赁费

5,222.89 7,600.30 94.58% -31.28%

民生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泛海园

艺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等公司关联

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

人出租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期写

字楼作为办公用房，收取租赁费

49.17 95.04 0.89% -48.26%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

人出租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楼商

业作为其办公营业场所，收取租赁

费

242.48 218.46 4.39% 11.00%

深圳市高新投三

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原深圳市

泛海三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公司向关联

人出租房屋，收取租赁费

7.92 7.92 0.14% 0.00%

小计 5,522.46 7,921.72 100.00% -30.29%

租赁关联

人房屋等

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北京民生

金融中心部分房屋作为办公、会议

用房， 租赁外围广告牌及车位，向

关联人支付相关费用

7,853.09 12,791.15 90.66% -38.61%

常新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公司向关联

人租赁青岛泛海名人广场综合办

公楼作为办公用房，向其支付租赁

费

54.66 82.10 0.63% -33.42%

通海国际集团美

国 有 限 公 司

（Tonghai�

International�

Group�(USA)�Co.�

Ltd.）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通海置业有限

公司（Tonghai�Properties�Corp.）

与关联人签署分租协议，租用办公

空间，向其支付租赁费

307.51 309.84 3.55% -0.75%

PT.China�

Oceanwide�

Indonesia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泛海电力控股

有限公司向关联人租赁办公楼宇、

公寓，向其支付租赁款及管理服务

费

224.65 235.95 2.59% -4.79%

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泛

海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

关联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关联人车

辆为办公用车，向其支付租赁费

57.20 87.88 0.66% -34.91%

泛海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商会

大厦分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租赁齐

鲁商会大厦项目部分房屋作为办

公用房，向其支付租赁费

79.70 79.65 0.92% 0.06%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租赁关

联人部分房屋作为办公用房，向其

支付租赁费

85.04 85.04 0.98% 0.00%

小计 8,661.85 13,671.61 100.00% -36.64%

总计（除据实结算交易外） 16,059.92 26,300.39 100.00% -38.94%

其他金融

管理服务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业务过

程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与关联

人发生存款类日常交易，收取关联

人所付存款利息

132.27 据实结算 5.36% ———

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泛

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陕西

九州映红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等公

司关联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向关联

人提供承保，收取保费

516.13 据实结算 20.93% ———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关联人直接或间接投资公司控股

子公司民生证券资产管理计划，民

生证券从委托资产中计提管理费

— 据实结算 0.00% ———

民生财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关联人作为资管计划委托人，投资

民生证券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民生证券收取管理费

— 据实结算 0.00% ———

北京民生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民

生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等公司

关联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

人提供经纪业务，从而获取交易佣

金

— 据实结算 0.00% ———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

人提供经纪业务，从而获取交易佣

金

— 据实结算 0.00% ———

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民

生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等公司

关联人

关联人以自有资金购买公司控股

子公司民生信托、民生证券发行的

产品，从而获得收益

383.52 据实结算 15.55% ———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与关联

人发生债券分销、代销、利率互换、

现券买卖、逆回购等交易，收取或

支付费用

— 据实结算 0.00% ———

民生财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向其支

付服务费

566.04 据实结算 22.95% ———

民生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与关联

人发生再保险业务有关的分出保

费、摊回分保费用、摊回分保赔款

110.32 据实结算 4.47% ———

深圳市高新投三

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原深圳市

泛海三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

人提供股权类融资服务，包括承销

保荐、财务顾问服务等，从而获取

的费用

— 据实结算 0.00% ———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作为承

销商承销关联人发行债权类融资

产品从而获得的承销收入以及作

为财务顾问协助关联人融资产生

的财务顾问收入

— 据实结算 0.00% ———

民生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泛海在

线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代理业务，向其支付代

理费

757.87 据实结算 30.73% ———

Oceanwide�

Millenium�

Limited、中国泛

海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等公司关联

人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中国通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海资

产管理公司” ） 接受关联人委托，

对其私募基金管理，收取管理费用

— 据实结算 0.00% ———

泛海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泛

海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等公司关联

人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通海资产管理

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顾问服务，支

付顾问费用

— 据实结算 0.00% ———

中国泛海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等公

司关联人

公司境外附属公司中国通海财务

有限公司、中国通海证券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财务资助、保证金贷

款服务，收取的利息费用

— 据实结算 0.00% ———

小计 2,466.15 据实结算 100.00% ———

向关联人

支付赔款

中国泛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泛

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泛海

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公司关联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向关联

人提供承保后，支付关联人赔款

86.85 据实结算 100.00% ———

小计 86.85 据实结算 100.00% ———

总计 18,612.92 ———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1.�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2.�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不足预计总金额80%（除据实结算以外的交

易）的主要原因如下：（1）年内，公司根据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市场情况变化，适当调整了房地

产业务开发安排，相应地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绿化工程服务、智能化工程服务

等相关配套劳务有所减少；（2）年内，由于浙江公司和民生证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其与公司关联人之间的交易不再按关联交易定性，因此相关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2.�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不足预计总金额80%，主要原因为：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灵活调整部分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节奏，致使部分接受关联人

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年初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另外，部分交易双方关联关系

的变更也导致了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少于年初预计情况。

综上，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系公司正常开展

经营活动、合理调整工程进度等原因造成，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我们提醒公司董事会，应进一步提高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性，避免出现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差异较大的情形。

注：

1.�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2021年2月1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2021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为15,643.29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2021年度实际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327.52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三江电子2021年

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89.11万元。

3.� 2021年，公司开展了关于民生证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于2022年初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程序（详见公司披露于2022年2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民生证券已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但上述表格涉及2021年情况，因此仍表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预计2022年将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基本情

况如下：

序

号

关联人 注册地

法定

代表

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

本

（万

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1

中国 泛 海 控

股集团 有 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

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

中心C座23层

卢志

强

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产

业的投资；资本经营、资产管理；酒店及物业

管理；会议及会展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车位；通讯、办公自动化、建筑装饰材料

及设备的销售；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技

术、管理咨询；汽车租赁。

2,000,

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 23,663,816.69万

元 、 净 资 产 为 5,092,

776.81万元；2021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79,

875.57万元、净利润-71,

975.20万元。

2

泛海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高新区

东 风 东 街

6602号

卢志

壮

自有资产投资、参股、控股；房地产及基础设

施项目的投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

赁；装饰装潢设计与施工；销售装饰材料、铝

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电器机械、五金钢材、建

筑材料；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安装；幕墙销售

与安装；铝合金门窗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馆：主食、

热菜、凉菜、烧烤；客房、会议服务、咖啡厅、舞

厅、酒吧、歌厅、台球厅、棋牌室、桑拿室、商

场、理发店、卖品部、茶座；酒水销售；综合娱

乐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百货、工艺

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针纺织品、预包装

食品；园艺、绿化工程规划、设计、与施工；种

植、栽培、销售绿化树木及草本植物。

2,400,

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 产 为 3,533,542.85 万

元 、 净 资 产 为 2,675,

682.88万元；2021年 1-9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45,

326.72万元、 净利润 11,

577.72万元。

3

常新 资 本 投

资管理 有 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

工人体育场西

路18号底商 3

层D

赵英

伟

投资管理；接受委托对企业进行管理；管理咨

询；资产管理；出租商业用房。

5,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 产 为 2,106,332.75 万

元、净资产为13,285.63万

元；2021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13.46万元、净利润

-56.06万元。

4

深圳 市 高 新

投 三 江 电 子

股份 有限 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

南山大道光彩

新天地公寓三

层 （仅 作 办

公）

李明

海

一般经营项目是: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 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乙级； 进出口业

务；楼宇智能系统的设计、安装；安全防范工

程的设计、施工、维修（以上生产项目均由分

公司经营,另行申办营业执照）。 许可经营项

目是:研发、生产经营仪器、仪表、传感器、控

制器（监控设备）；楼宇智能化系列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

6,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139,898万元 、净

资产为72,336万元；2021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92,222万元、 净利润 4,

103万元。

5

泛海 园 艺 技

术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

福州南路19号

三层服务楼

卢志

壮

园林工程规划、设计、施工；雕塑小品；绿化技

术咨询；种植、栽培、销售绿化树木及草本植

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46,071.61万元、净

资产为 32,686.42万元 ；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1,845.10万元、 净利润

-1.40万元。

6

泛海 酒 店 投

资管理 有 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

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

中心3幢2103

刘金

燕

投资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

询；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住宿；餐饮服务；健身服务；游泳

池；美容美发；打字、复印；翻译服务；票务代

理服务；洗衣服务；销售食品；零售烟草；销售

日用百货、健身器材、古玩字画、工艺品；出租

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

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物业管理。

10,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33,815.27万元、净

资产为 16,277.14万元 ；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30,436.36万元、净利润

710.12万元。

7

通海 控 股 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

辛庄一街 9号

楼 1层 101 内

113

卢志

强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经济技术管理咨询；出

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体西南角光彩国际公

寓的办公用房；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出

租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北侧的荟芳园D

栋一至三层的商业用房。

21,000

截至2021年6月30日，总

资 产 为 2,857,916.14 万

元 、 净 资 产 为 4,192,

074.22万元；2021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76,

357.95万元、 净利润132,

683.34万元。

8

PT. � China�

Oceanwide�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

黄锴 经营管理房地产；专业及技术服务。

53,

058,

000,

000 元

（印 尼

盾）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8,658万元、 净资

产为-3,675万元；2021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201

万元、净利润-748万元。

9

中国 民 生 银

行股份 有 限

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

复兴门内大街

2号

高迎

欣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结汇、售汇业务；从

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

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

43,782

百万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 产 为 7,015,610 百 万

元、 净资产为586,466百

万元；2021年1-9月实现

营业收 入 130,635百 万

元、 净利润 35,487百万

元。

10

民生 保 险 经

纪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

建国门内大街

28号1幢 13层

1501-1单元

陈家

华

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投保人拟

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

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再保险经纪

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保险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04

月11日）；工程招标代理服务。

5,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5,324.53万元、净

资 产 为 4,882.75 万 元 ；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 493.78万元 、 净利 润

12.26万元。

11

泛海 集 团 有

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潍城区和平路

198号

卢志

强

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产

业的投资；资本经营,资产管理；酒店及物业

管理；房屋拆迁；绿化工程；电子、机械、通讯

（不含无线通讯设备）、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

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技术、管理咨

询及中介服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 23,458,601.34万

元 、 净 资 产 为 3,337,

358.65万元；2021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79,

875.57万元、净利润-69,

797.99万元。

12

陕西 九 州 映

红 实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

秦俑路1号

范鹤

轩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旅游

产品、古玩（文物除外）、工艺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资产管理服务（金融、证券、期货、基

金投资咨询等专控除外）；酒店管理（经营除

外）；旅游信息咨询；会议、会展服务；热力气

球的管理（经营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0,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119,643.11万元、

净资产为54,603.17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1,298.71万元、 净利润

-371.79万元。

13

民生 资 本 投

资管理 有 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

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

中 心 1 幢

301-03单元

张磊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100,

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71,407.57万元、净

资产为 21,587.80万元 ；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 190.58万元 、 净利 润

-676.82万元。

14

泛海 在 线 保

险 代 理 有 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

慈云寺1号院3

号楼 1层 、2层

（八里庄孵化

器1-0120号）

刘庆

久

保险代理业务。 20,000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37,590.87万元、净

资产为 14,517.53万元 ；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2,291.54万元、 净利润

-241.05万元。

15

通海 国 际 集

团美 国 有 限

公司Tonghai�

International�

Group�

（USA） Co. �

Ltd.）

3�

Embarcadero�

Center, � 29th�

Floor, � San�

Francisco,

CA��

94111

——— 股权投资

1,990

（美

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总

资产为23,706万元、净资

产为2,367万元；2021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198

万元、 净利润-1,056万

元。

注：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上表中关联

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根据上表中关联人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与公司合作关系等判断，其应具备履行相关日常

关联交易约定的能力。 在发生上述关联交易前，公司将对关联人的经营和财务情况进行核查，按

相关规定与关联人签署协议并严格履行，确保交易风险可控。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泛海持有公司61.15%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泛海北京分公司为其分公司，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实际控

制人卢志强兼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民生银行为公司关联人，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的董事李明海、公

司董事刘国升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三江电子的董事，三江电子为公司关联人，其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其余上表中关联人均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二）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2022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之“（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部分所述。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人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遵循

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没有市场价格的，由交易双方根据以下原则协商确定：

1.�交易价格不得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接受劳务或采购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公司向任何第三方采购相同或可替代产品、服务的价

格。

具体定价原则如下：

1.�“向关联人提供劳务、销售商品” 类关联交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控股子公司深圳公司向关联人提供管理服务的定价依据（收费标

准），系参考市场价格，并结合实际工作量而确定。

2.�“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类关联交易

（1）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提供的服务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进行定价；

（2）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泛海园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工程服务，根据约定的

价格和实际交易量计算交易价款，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3.�“租赁关联人房屋等”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类关联交易

参考租赁地点周围写字楼、车位、广告牌，以及相同车辆的市场价格定价。

4.�“向关联人支付赔款” 类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根据市场费率向关联人出具保单，承担保险责任，并在责任事件发

生时，遵循公允原则，在约定的保险金额内支付赔款。

5.�“其他金融管理服务”类关联交易

公司境内外金融子公司与关联人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交易， 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

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每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量较多， 关联交易均根据双方

业务实际需要进行，平等协商后逐笔签署具体合同，目前尚未签订协议的关联交易，具体结算方

式将按后续协议规定执行；目前无需签订协议的关联交易，具体结算方式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行

业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的规定规则执行，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旨在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持续快速开展，其中：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为公司关联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系公司关联人对公司物业

管理业务的支持与肯定，对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增加经营收入、丰富公司对高档物业的管理经

验具有重要意义；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人劳务，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为公司稳定经营提供了

有利条件，对公司经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与公司境内外金融子公司合作，系对公司金融业务发展的

支持，有利于推动业务开展；

（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关联人租赁公司房屋及车辆，系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

常办公所需。

公司与关联人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

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

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解， 我们认为所列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属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内容，其必要性可以肯定，且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

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特此声明：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董事会会议上对上述议案投赞成

票。

（二）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我们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

落实，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2022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内容合法合规，交易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

展，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2.�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不足预计总金额80%，主要原因为：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灵活调整部分房

地产项目开发建设节奏， 致使部分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年初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 另外，部分交易双方关联关系的变更也导致了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少于年初预计

情况。综上，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系公司正常开展经

营活动、合理调整工程进度等原因造成，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我们提醒公司董事会，应进一步提高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

性，避免出现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差异较大的情形。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2022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 � �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2-03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2022年3月14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22年3月9日以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 会议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9份，收回9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和相关监管规定， 公司对2022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拟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栾先舟、方舟、张

建军、臧炜、刘国升、潘瑞平等6人因在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

海” ）及其关联单位任职，或其任职由中国泛海推荐，成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 董事会审议该议

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陈飞翔、严法善、唐建新（均系公司独立董事）等3人

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二、关于授权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境外附属公司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及泛

海控股国际2017有限公司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

益类产品投资的公告》。

三、关于增补孔爱国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陈飞翔任期届满6年，按照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已不能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提名孔爱国（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孔爱国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同

第十届董事会。

孔爱国已按相关监管规则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孔爱国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符

合任职资格，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孔爱国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若后续持有，其将严格按

照相关监管规则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已按照《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对本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选

独立董事的公告》。

四、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额度，并同

意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控股子

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

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五、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于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朝

阳公园桥东南角泛海国际售楼处二层大会议室召开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将采

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将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二）关于增补孔爱国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四）关于增补罗成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二）、（三）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四）已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三）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

过；其它议案均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上述议案（一）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并且不

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3月23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孔爱国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

孔爱国简历

孔爱国先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拟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孔爱国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 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孔爱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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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

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2022年3月14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22年3月9日以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 会议向全体监事发出表决票5份，收回5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赵英伟（简历见附件1）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当选后，其不再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副主席。

二、关于增补罗成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本次会议审核了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的《关于泛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函》，同意罗成（简历见附件2）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候选人，任期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2022年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额度。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

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1.�赵英伟简历；

2.�罗成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1：

赵英伟简历

赵英伟先生，工程硕士，高级会计师职称。 历任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管部审计

主管、处长、资产财务部总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

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总监助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第八届监事会副主

席、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副主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等。 现任中

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主席，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民生信托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中泛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英伟持有公司20万股股份；除持有以上股份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

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英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

罗成简历

罗成先生，会计与金融硕士。 历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管理总监、

公司管理总部副总裁、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助理总裁，民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等。现任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拟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成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罗成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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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4,624,569.93万元， 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278.48%；其中，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向融创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出售资产而产生的过渡期对第三方的担保，实际余额为184,600.00万元，占公司2020年

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1.12%； 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实

际余额为1,074,150.00万元，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64.68%。 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额度预计情况概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展期、新增融资或发生其他增信行为，上述融资可能涉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事

项。为有序落实融资担保事项、提高融资工作效率，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对2022年度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金额进

行了合理预计，预计总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312.69亿元（以实际发生为准）。 具体担保额度分配

如下：

序

号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金额

（亿元）

币种

1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80 人民币

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沈阳泛海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泛海置业有限公司

2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10 人民币

3 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40 人民币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泛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沈阳泛海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泛海置业有限公司

4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20 人民币

5 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5 人民币北京泛海信华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 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泛海置业有限公司 1 人民币

7 88一街（旧金山）有限公司 泛海控股（美国）股份公司 0.2 美元

8 泛海控股国际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16 港元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泛海控股（美国）股份公司

9 隆亨资本有限公司 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5 港元

10 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通海融资（控股）有限公司

10 港元

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泛海控股国际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China�Tonghai�Ventures�(BVI)�Limited.

11 中泛房地产开发控股有限公司

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3 美元

中泛电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泛房地产开发第二有限公司

中泛房地产开发第四有限公司

中泛房地产开发第五有限公司

夏威夷泛海不动产开发公司

夏威夷泛海不动产投资公司

夏威夷泛海不动产管理公司

泛海夏威夷度假村有限公司

泛海夏威夷度假社区有限公司

泛海夏威夷度假天堂有限公司

12 中泛房地产开发第三有限公司

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2 美元

纽约泛海不动产投资公司

纽约泛海中心有限公司

中泛房地产开发控股有限公司

13 中泛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中泛控股有限公司

16 人民币

冠豪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置惠发展有限公司

中泛置业中国有限公司

中泛置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泛海深港资产经营（上海）有限公司

泛海港沪资产经营（上海）有限公司

14 泛海控股国际发展第三有限公司

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5 美元

泛海建设国际有限公司

泛海中心有限公司

88一街（旧金山）有限公司

15 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20 港元泛海中心有限公司

88一街（旧金山）有限公司

16 泛海控股国际发展第四有限公司 中泛集团有限公司 35 人民币

总计 312.69 人民币

注：

1.�上表第1项、第3项中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为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事项，详见公司2022年3月9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上述预计担保额度包括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

3.� 上表中，汇率参照2022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

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约1美元对人民币6.3204元，约1港元对人民币0.8083元。

（二）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2022年3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

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

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的前提下，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

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

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控股子公司可根据自身的融资需求，在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构洽谈具体的

融资条件，并签订相关协议。 对于超过核定担保额度发生的融资担保业务，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

监管规定，另行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

1.�成立日期：2002年2月8日

2.�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198号泛海城市广场12层

3.�注册资本：3,877,889.539886万元

4.�法定代表人：韩晓生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等产业项目投资；装饰工程、

装修工程；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商业房屋租赁；

停车场服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89.22%股权，公司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泛海信华

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3%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117,983,760.53 122,598,989,721.37

负债总额 67,918,417,605.90 71,321,242,180.75

净资产 50,199,566,154.63 51,277,747,540.62

营业收入 10,739,819,321.80 9,317,712,391.50

利润总额 -676,338,156.03 -2,132,283,033.26

净利润 -953,874,228.02 -1,892,315,330.40

（二）泛海控股国际金融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2月17日

2.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已发行资本：50,000美元

4.�董事：韩晓生、刘国升

5.�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中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8,663.66 527,372.87

负债总额 609,975.49 598,346.16

净资产 -81,311.83 -70,973.29

营业收入 1.31 2.99

利润总额 -10,338.54 -26,690.02

净利润 -10,338.54 -26,690.02

（三）中泛房地产开发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4月22日

2. � 注册地址：Vistra�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注册资本：50,000美元

4.董事：FTI� Director� Services� Limited

5.�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中泛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美元万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82.65 6,193.53

负债总额 16,714.00 15,732.74

净资产 -13,231.35 -9,539.21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3,692.14 -4,139.84

净利润 -3,692.14 -4,139.84

（四）中泛房地产开发第三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4月24日

2.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已发行资本：323,328,705美元

4.�董事：韩晓生、刘冰、刘洪伟、刘国升

5.�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中泛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美元万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652.18 56,597.80

负债总额 16,951.01 17,150.68

净资产 41,701.18 39,447.12

营业收入 2,833.99 3,556.02

利润总额 1,033.37 -60.20

净利润 1,033.37 -60.20

（五）中泛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3年5月7日

2.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

3.�注册资本：1美元

4.�董事：韩晓生、刘冰、刘洪伟、刘国升

5.�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中泛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079.81 149,175.47

负债总额 123,126.29 115,330.90

净资产 19,953.52 33,844.57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3,891.05 -15,266.85

净利润 -13,891.05 -15,266.85

（六）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6月7日

2.�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198号泛海城市广场9层912室

3.�注册资本：100,5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李华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依法

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武汉公司间接持有其99.5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118,124,822.50 15,678,079,262.98

负债总额 14,084,915,965.94 13,585,056,225.83

净资产 2,033,208,856.56 2,093,023,037.15

营业收入 1,245,865,512.67 252,198,362.70

利润总额 -70,301,738.83 -265,151,032.82

净利润 -59,814,180.59 -205,367,696.86

（七）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1999年10月9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105号2号楼八层

3.�注册资本：33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潘瑞平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出租房屋）；商品房销售；信息咨询；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武汉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841,418,349.43 20,667,821,312.92

负债总额 17,502,103,178.24 17,147,549,389.98

净资产 3,339,315,171.19 3,520,271,922.94

营业收入 1,788,571.44 114,936,328.11

利润总额 -180,955,198.04 67,606,975.86

净利润 -180,956,751.75 50,672,087.30

（八）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年4月21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3栋21层2102室

3.�注册资本：50亿元

4.�法定代表人：潘瑞平

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00,387,418.24 8,469,126,360.75

负债总额 7,006,437,959.47 5,348,200,730.92

净资产 2,693,949,458.77 3,120,925,629.83

营业收入 33,018,867.92 0.00

利润总额 -423,120,735.61 -93,503,198.72

净利润 -423,120,735.61 -93,503,198.72

（九）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1年1月12日

2.�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5层518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潘瑞平

5.�经营范围：销售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建筑材料、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金

属材料、装饰材料；电子商务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转让；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238,044,733.92 32,307,886,576.26

负债总额 31,805,288,702.01 31,849,692,747.37

净资产 432,756,031.91 458,193,828.89

营业收入 21,469,136.09 168,227,255.04

利润总额 -25,429,746.34 -21,601,277.56

净利润 -25,437,796.98 -21,599,700.72

（十）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5月14日

2.�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198号泛海城市广场9层911室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钱晓彬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会场出租、会务服务；

服装、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日用百货销售；停车场管理；宾馆设施及旅游设施管理；酒店投资；

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件在核

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武汉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82,053,953.40 7,060,921,804.23

负债总额 5,606,697,736.25 5,123,566,231.27

净资产 1,875,356,217.15 1,937,355,572.96

营业收入 60,418,804.97 64,804,115.53

利润总额 -82,470,330.29 -97,939,683.50

净利润 -61,999,355.81 -80,323,962.92

（十一）泛海控股国际发展第三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9月9日

2.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已发行资本： 130,000美元

4.�董事：韩晓生、刘国升

5.�经营范围：债券发行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中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1,575.64 383,720.19

负债总额 584,157.72 521,395.80

净资产 -192,582.08 -137,675.61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53,429.98 -66,654.99

净利润 -53,429.98 -66,654.99

（十二）泛海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6月12日

2.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已发行资本：港币1,000,000元

4.�董事：刘洪伟、刘国升

5.�经营范围：投资控股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中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万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8,084.77 808,088.06

负债总额 931,741.32 921,241.77

净资产 -123,656.55 -113,153.71

营业收入 0.02 0.12

利润总额 -10,502.84 -15,710.84

净利润 -10,502.84 -15,710.84

（十三）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 1997年7月30日

2.�注册地址：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3.�法定股本：100,000,000港元

4.�董事长： 韩晓生

5.�经营范围：企业融资顾问及一般顾问服务；基金管理、全权委托组合管理及组合管理顾问

服务；证券、期货及期权之全权委托及非全权委托交易服务、证券配售及包销服务、保证金融资、

保险经纪以及财富管理服务；借贷服务；财经媒体服务；投资及买卖各类投资产品。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千元港元

项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71,387 9,936,922

负债总额 3,696,708 4,045,705

净资产 5,874,679 5,891,217

营业收入 502,958 1,104,615

利润总额（即除所得税前溢利） 15,917 113,120

净利润（即除所得税后溢利及税务抵免） 13,901 103,250

（十四）88一街（旧金山）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6月7日

2.� 注册地址：160� Greentree� Drive,� Suite� 101,� Dover,� County� of� Kent,� Delware,�

19904

3.�注册资本：1,000美元

4.�总经理：吴钧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境外附属公司泛海控股 (美国)�股份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美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491,662.85 51,185,498.24

负债总额 49,104,695.21 48,966,098.38

净资产 2,386,967.64 2,219,399.86

营业收入 1,723,110.60 2,763,105.02

利润总额 167,567.78 863,298.14

净利润 167,567.78 621,574.66

（十五）隆亨资本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8月31日

2. �注册地址：Portcullis� Chambers, � 4th� Floor, � Ellen� Skelton� Building, � 3076� Sir�

Francis� Drake� Highway,�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VG1110

3.�注册资本：50,000美元

4.�董事：韩晓生、刘国升

5.�经营范围：资本投资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境外附属公司泛海国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港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31,207,581.74 4,125,558,374.43

负债总额 1,596,597,937.45 2,275,770,714.04

净资产 134,609,644.29 1,849,787,660.39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750,292,896.57 -�389,005,792.45

净利润 -1,750,292,896.57 -389,005,792.45

（十六）泛海控股国际发展第四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年1月19日

2. �注册地址：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 � Wickhams� Cay� II, �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 � � � 3.�注册资本：50,000美元

4.�董事：韩晓生、刘国升

5.�经营范围：债券发行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境外附属公司中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1年1-9月

（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00,340,436.34 3,000,345,222.05

负债总额 3,147,131,712.38 3,054,012,534.26

净资产 -146,791,276.04 -53,667,312.21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93,123,963.83 -�54,018,603.80

净利润 -�93,123,963.83 -�54,018,603.80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上述被担保人均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授权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财务部门、公司经营

管理层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因发展需要而可能发生融资事项、增信事项等，或将产生相应的担保需求。 为提高议事

效率，按照相关监管规则要求，经充分考虑公司控股子公司未来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公司

对未来十二个月内将发生的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进行了合理预计。

上述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持股比例51%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

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较为可控。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非全资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将原则上同比例对其提供担保（若因客观原因不能同

比例提供担保的，公司将充分说明原因），且控股子公司将提供反担保。

上述额度预计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工作效率，不存在违反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况，且该额度预

计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计划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规定，未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4,624,569.93万元，占公司2020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78.48%。 上述担保中，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向融创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出售资产而产生的过渡期对第三方的担保， 实际余额为184,600.00万元， 占公司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1.1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月22日、2021年7月1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司为公司关联

法人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1,074,150.00万元， 占公司2020年12月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64.68%（已经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7月17日、2020年12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其余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

司之间的担保。 目前，公司因被判决败诉等原因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11月4

日、2021年12月15日、2021年12月30日、2022年1月25日、2022年3月2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司担保事项涉诉等情况详见公司2021

年9月2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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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选独立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3月11日收到独立董事陈飞翔

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独立董

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陈飞翔因连续任职届满六年，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飞翔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

立董事之日起生效。陈飞翔的辞职生效后，其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飞

翔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已于2022年3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 董事会同意增补孔爱国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该人选待2022年3月30日召开的公司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在新任独立董事选举产生前，陈飞翔仍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职

责。

公司董事会对陈飞翔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孔爱国简历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

孔爱国简历

孔爱国先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拟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孔爱国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况，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 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孔爱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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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

产品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同意授权

境外全资附属公司中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泛集团” ）的附属公司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国际资本” ）、泛海控股国际2017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国际

2017” ）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 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授权投资概述

（一）投资目的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

（二）投资额度

本次授权泛海国际资本、泛海控股国际2017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合计授权投资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5亿元。

在上述人民币15亿元授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投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再投资的

金额不包含在上述授权投资额度范围内。

（三）投资范围

债券、固定收益类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

（四）投资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即2022年3月14日-2023年3月13日。

（五）实施方式

由泛海国际资本、泛海控股国际2017具体组织实施。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本次投资进行相应的核算处

理，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中。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授权投资标的为债券、固定收益类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风险较小，但仍面临投

资策略风险、投资标的企业经营风险等，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制定《公司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明确了公司进行证券投资 （含固定收益类产

品）的决策、执行和控制程序，为本次投资的风险控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对于本次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被授权公司将通过谨慎选择投资标的、严格分离投资操作人

员及资金和财务管理人员、严格执行资金调拨程序等措施，有效控制决策和操作风险。

此外，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监督机制。 公司监事会有权对相关投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规

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停止相关投资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投资资金情况进行检

查，必要时可聘任独立外部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三、需履行审批程序的说明

2022年3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境外附属公

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及《公司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授权投资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授权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中泛集团系公司境外主要投融资平台之一，系控股型企业，目前间接持有香港上市公司中泛

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715.HK）约74.94%股份、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股票代码：952.

HK）约72.51%股份。 本次被授权公司泛海国际资本及泛海控股国际2017系中泛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上述授权投资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且上述被授权公司计划投资范围为债券、固定收益类基

金等风险较小、收益较为稳定的品种，风险相对可控，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厚投资收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有价证券投

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提交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授权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

议案》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公司授权两家境外附属公司开展固定收益类产品投

资，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二）公司已制定《公司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建立了健全的证券投资（含固定收益类产

品投资）业务流程、审批权限、监督机制及风险控制措施，为本次投资的风险控制提供了制度保

障。

（三）公司本次授权投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授权境外附属公司泛海国际资本、泛海控股国际2017开展固定收益类产

品投资事项。

六、其他

公司将遵循“谨慎投资、规范运作、严控风险” 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控制

度，持续强化投资风险控制，确保本次投资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并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就本

次授权投资事项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授权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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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配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投票；

2.�如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提前至少一天将参会信息（股东名称、持股数量、证券账号、

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参会人员所在地区、联系方式）发送至邮箱lixiuhong@fhkg.com确

定参会意向，以便工作人员提前准备现场健康管理和保障措施。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3月3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3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3

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2022年3月23日。

（七）出席会议对象

1.�凡于2022年3月2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

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桥东南角泛海国际售楼处二层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增补孔爱国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4.00 关于增补罗成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3月15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

选独立董事的公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

上述议案3.00为特别议案，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

过；其它议案均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上述议案1.00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并且不得

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书

和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人出席，

须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上述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二）登记时间：2022年3月30日14:00-14:2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桥东南角泛海国际售楼处二层大会议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2。

五、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

联 系 人：李秀红

联系电话：010-85259655

联系邮箱：lixiuhong@fhkg.com

指定传真：010-85259797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增补孔爱国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2022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4.00 关于增补罗成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1.�本次议案采用常规投票，常规投票制表决票填写方法：在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对应的“同

意” 、“反对”或“弃权” 中任选一项，以打“√” 为准。

2.�上述议案1.00所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附件2：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为“360046” ，投票简称为“泛海投票” 。

（二）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意见包括：同意、反对、弃权。

（三）本次会议设置总议案，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四）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同一表决权只能通过现场

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行使，如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2年3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3月30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

间为2022年3月30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